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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演示文稿由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员工准备，未经本委员会审
查或批准，未必反映本委员会的观点。

 

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规定：标签和追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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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展示中的幻灯片是为了在一次活动中使用，由一

位知识丰富的讲演者进行口头讲解。这些幻灯片强

调了要讨论的关键的美国产品安全规定。这份文本

不是对法律规定或政策的全面陈述，因而不能成为

该目的的依据。在做出可影响进入美国商业的产品

安全和合规的决定时，您应该参考官方版本的美国

法律和法规，以及已发表的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

的指南。



•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概述

• CPSC普通追踪和标签规定

• 追踪信息/标签

• 气管堵塞危害

• 儿童玩具

• 美术材料

• 耐用婴幼儿产品

会议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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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概述



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

• 独立的联邦机构

• 创建于 1972 年

• 公共卫生和安全的使命是保护公众免受消费品造成的不合理伤害

和死亡风险。

• 委员会由 5 名委员组成，由总统任命并经参议院确认；主席是

委员会的主要行政管理执行官员。

* 15 U.S.C. § 2052 3(a)(5)(A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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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管辖范围之外的消费品

“…任何非通常生产或分发以向消费者销售、供消费者使用、消费或享用的
物品......“*

• 酒精饮料、烟草、枪支和爆炸物（BATFE）
• 机动车辆和设备（NHTSA）
• 杀虫剂（EPA）
• 飞机 （FAA）
• 船只（海岸警卫队）
• 食品、药品、化妆品（美国农业部（USDA）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

局（FDA）
• 劳工职业保护产品（OSHA）
• 固定地点游乐园游乐设施（州管辖区）

* 15 U.S.C. § 2052 3(a)(5)(A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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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签规定

Presenter Notes
Presentation Notes
Need translation 



标签违规是产品在口岸被截留的最常见原因之一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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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15 U.S.C. § 2063(a)(5)覆盖下的儿童产品追踪信息:

• 如果产品性质和包装使其易于阅读，应将其永久附在儿童产品及
其包装上。

9

儿童产品追踪信息
www.cpsc.gov/trackinglabe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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儿童产品追踪信息
www.cpsc.gov/trackinglabel



• 根据16 CFR § 1500.19 的规定，某些含有小部件、气球、小球和/或大理石
   的玩具和游戏必须贴有“气管堵塞危害”警示性陈述。

• 根据16 CFR § 1500.20 的规定，还需要有网上警告标签

• 注意：警示性陈述不需要第三方测试。

标签：气管堵塞危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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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ASTM F963 玩具标准（16 CFR part 1250）对某些类型的儿童玩具（例如水上
玩具、电池驱动玩具和婴儿车上的玩具）有非常具体的标签要求。

• 注意：请注意该法规的更新版本 ASTM F963-23 对2024年4月20日之后生产的玩
具有效。在此日期之前制造的儿童玩具可能符合 ASTM F963-23 或 ASTM F963-
17 标准。

标签：ASTM F963 玩具标准–按照法规强制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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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某些例外情形外，美术材料必须始终附有符合性声明：

   “符合 ASTM Practice D-4236”

    “符合 ASTM D-4236”

    “符合 ASTM D-4236 的健康规定”

构成慢性健康危害的美术材料必须根据 FHSA 进行标示

标示：美术材料
www.cpsc.gov/artmaterial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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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耐用婴幼儿产品必须永久标示关键信息。 HTQS一会儿会提供相关

详细信息。

• 耐用婴幼儿产品清单：www.cpsc.gov/DurableInfantProducts

标签：耐用婴幼儿产品 (16 CFR part 113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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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耐用婴幼儿产品的国内制造商或进口商必须

• 向消费者提供产品附带的邮资已付产品登记表

• 为消费者提供电子注册产品的选项（网站或电邮地址）

• 保存注册其产品的消费者姓名、地址、电邮地址和其他联系信息的记录

登记表：耐用婴幼儿产品 (16 CFR part 113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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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登记表
• 必须满足 16 CFR § 1130.6 中规定的格式和文本要求
• 必须用英语表述
• 必须附着在每件耐用婴幼儿产品的表面
• 除了促进有关该产品的召回或安全警示之外，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

• 更多信息请访问：www.cpsc.gov/ProductRegistrationCar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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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表：耐用婴幼儿产品 (16 CFR part 1130)



里斯法：钮扣电池和硬币电池

电池包装标签 (生效日：2024年9月21日)

• 必须使用英文，醒目、清晰、易辨认、并且具有永久性

• 如果打印在彩色标签上，必须遵循 UL 4200A 中示例图的配色方案

• 最小尺寸规定
• 安全三角和文字，参见UL 4200A的7A.1表
• 带电池的安全三角：7 x 9 毫米
• 大人手里拿着盒子，孩子在盒子下方的圆形图标：直径 8 毫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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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谢！

卡罗琳·曼利（Carolyn Manley） 
东南亚项目经理

cmanley@cpsc.gov 

卫斯文（Steve Williams）
中国项目经理

sawilliams@cpsc.go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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